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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促進會第 6 屆第 2 次會議紀錄 

時間：110 年 12 月 20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 30 分 

地點：市府第三會議室 

主席：陳召集人其邁   (14：40-16：03）   
（謝委員琍琍代 14：30-14：40、16：03-17：15） 紀錄：林儒詣   

出席委員：史哲(請假)        謝琍琍            閻青智(林清益代) 

謝文斌(吳文靜代)  廖泰翔(林玉霞代)  周登春(皮忠謀代) 

黃明昭(陳書田代)  黃志中(蘇娟娟代)  董建宏(鍾致遠代) 

王文翠(李毓敏代)  楊富強            林信宏 

陳清泉            張萍              張開華 

陳婷婷            李佳燕            林月琴 

黃益豐            凃郁品            周郁薰 

呂美琴(線上視訊)  蘇益志(請假)      鄭瑞隆(請假)       

楊稚慧(請假)      侯政男(請假)      鄭夙芬(請假)       

吳書昀(請假) 

少年代表：巫愷政、陳楷薪、張閎緯、洪羽臻、楊心語、劉愷威、 

莊牧勲、張簡仲益、許家銘、黃芝綾、蘇宥暄(線上視訊) 

列席單位及人員：教育局蘇柏純、蔡碧夆、李佩玲、陳榮彬、黃靖評、

姚蔚欣、鍾和村、經濟發展局王志仁、警察局林鑫

宏、戴佑龍、呂依頻、陳永慶、邱筠瑄、毒品防制局

吳珍儀、原住民事務委員會林幸枝、少年輔導委員會

邱姿燕、民政局林清益、勞工局詹瑞婷、許坤發、賴

品喬、工務局郭淑芳、林意翔、消防局劉一娟、新聞

局謝宜芳、衛生局顏秀玲、楊佳霖、許意絃、周育

微、交通局蔡燿吉、楊根裕、許源舜、文化局張淵

舜、蔡玉庭、運動發展局鄭明興、楊富閔、社會局葉

玉如、李慧玲、何秋菊、陳秀雯、林曉慧、許富民、

溫彩容、張志長、周庭鈺、邱于倢、黃莉惠 

壹、主席致詞：略 

貳、高雄市政府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促進會第 6屆第 1 次會議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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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確認。 

    決定：准予備查。 

參、報告事項 

報告案一 

案由：謹提第 6 屆第 1 次委員會議主席指示暨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報請公鑒。 

裁示： 

一、請教育局針對下列事項於下次會議說明、報告： 

(一)管制表第 3 案，請依委員複本測驗之建議參酌辦理。學校

凝聚共識部分，請教育局於下次工作報告中以摘錄的方式提

供。 

(二)管制表第 4 案，各校依教育部訂定服裝儀容規定之原則辦

理公聽會等其他民主參與方式與學生討論。若無討論制服顏

色之議題，請各校依教育局規定，依規定辧理民主參與方式

與學生討論，以符合規定及尊重學生表意權。 

(三)管制表第 5 案，檢核學校學生自治組織運作情形，請針對

未回覆表單之學校，會後直接提供表單予該校學生會，並於

3 天內建立學生聯絡管道，於下次報告說明 33 校學生會運

作情形。 

(四)管制表第 10 案，校園周邊人行環境檢核部分，請參考委員

及少年代表建議，檢視學校(國小、國中及高中)周邊交通事

故熱點，排列優先順序改善通學步道，於下次會議納入工作

報告中，校園外的號誌及標線請交通局及警察局依職權辧

理。 

市長裁示：請道安會報將學校周邊學生交通安全納為重點，請

交通局及警察局瞭解哪些學校周邊之號誌及標線需做改善，

將資料收集及彙整，由教育局於會報中說明，並知會林副市

長。學校通學步道不因主管機關不同而在同一縣市有不同考

量與做法，請教育局向國教署反應市府對校園周邊學生通學

安全之重視。 

二、管制表第 8 案，加強公車式小黃服務宣導並落實公車安全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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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檢查，請交通局下次會議說明超載部分及加強公車式小黃

校內宣導部分。 

三、管制表第 12 案，請原民會與委員溝通，將委員建議事項，

納入工作報告。 

四、其餘事項各機關參酌委員意見辦理，管制表編號第 2、3、

6、7、9、11 案除管。 

 

報告案二 

案由：依「高雄市政府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促進會政策業務

推展小組實施計畫」由各小組召集單位邀集相關局處、委

員、少年代表及相關單位依政策或兒童少年需求召開會議，

於本會進行業務推展專案報告，報請公鑒。本次會議由衛生

局召開「健康維護」小組會議，進行「110-111 年度幼兒專

責醫師制度計畫」專案報告。 

裁示：  

一、請衛生局加強合作醫院的開設。 

二、請社會局召開「福利與參與」小組會議，於下次會議作專案

報告。 

 

報告案三 

案由：市府相關局(處、會)110 年 1 月至 6 月推動兒童及少年福利

與權益工作報告。 

裁示：請各機關針對委員所提建議在下次工作報告增列、說明，並

參酌委員意見辦理。 

 

報告案四 

案由：市府相關局(處、會)110 年 1 月至 6 月推動「兒童及少年性

剝削防制」業務工作報告。 

裁示：請各局處參照會議手冊工作內容賡續辧理。 

 

肆、討論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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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一                     提案單位：高雄市少年代表暨青年代表 

案由：謹提「改善高雄市高中職及國中學校網站有關輔導室服務資 

訊，並公告『輔導教師可預約諮詢時段』」一案，提請討

論。 

決議：請教育局於 1 個月內檢視各校輔導室網頁內容，另有關預約

輔導老師諮詢時間會後請教育局與兒少代表另約時間討論。 

 

提案二                                    提案單位：李佳燕委員 

案由：謹提「轉介學生至醫療體系就診之流程」一案，提請討論。 

決議：請教育局會後與提案委員討論轉介流程。 

 

提案三                                   提案單位：李佳燕委員 

案由：謹提「修正特殊教育鑑定安置申請之相關證明文件」一案，

提請討論。 

決議：請教育局會後與提案委員說明辦理鑑定安置情形，並提供向

老師及家長提醒的步驟及內容。 

 

伍、臨時動議 

提案一                                     提案單位：張萍委員 

案由：謹提「教師言語羞辱學生事舉辦公聽會或座談會」一案，提

請討論。 

決議：請教育局依委員建議參酌辦理，會後與提案委員及兒少代表

說明。 

 

提案二                                   提案單位：張萍委員 

案由：謹提以「確保兒少知悉其相關於校園事件中申訴之權利，本

市應積極賦權所有兒少，建立申訴機制，提供適足支持、確實

保密，並保護申訴的兒少免於遭報復或恐嚇等不利或負面影

響」一案，提請討論。 

決議：請教育局會後與提案委員釐清提案內容並向委員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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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提案單位：張萍委員 

案由：謹提「請教育局提供各級學校申訴案之件數、類型、申訴人

身分別等統計及及處理情形」一案，提請討論。 

決議：請教育局併入下次工作報告。 

 

提案四                                   提案單位：呂美琴委員 

案由：謹提「偏遠部落兒童多元及友善遊戲休閒親子共學、共玩空

間規劃」一案，提請討論。 

決議：請原民會搜集資料會後向提案委員報告。 

 

提案五                                 提案單位：楊富強委員 

案由：謹提本會議「調整議程」一案，提請討論。 

決議：依委員建議調整議程，將委員提案移至歷次會議決議事項追

蹤列管案之前。 

 

散會：17 時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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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高雄市政府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促進會第 6 屆第 2 次會議 

與會人員發言摘要 

參、報告事項 

報告案一 

案由：謹提第 6 屆第 1 次委員會議主席指示暨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報請公鑒。 

綜合委員發言意見： 

一、列管案 1 兒童遊戲場部分：中央修正「兒童遊戲場設施安全

管理規範」之原意為改善兒童遊戲場設施完成備查，以維護

兒童遊戲安全，非以拆除遊具來達成改善，犧牲兒童遊戲之

權益。另購置移動式遊具，因國內目前無相關檢驗標準，建

議教育局在稽查時多加注意。 

二、列管案 3 有關本市各高中事、病假補考成績規定標準不一之

部分：建議學校未來學生如有類此需補考情形，可使用複本

測驗的概念，請校方另備鑑別度及難度相似之考題，促使公

平度較一致。 

三、列案案 4 不得以特定性別為區分學生服儀顏色部分：回歸教

育部「高級中等學校訂定服裝儀容規定之原則」第 1 點第 1

項，以辦校內公聽會、說明會或其他民主參與方式，廣納學

生及家長意見，訂定學生服裝儀容及第 2 項規定，有明顯違

反法規規定之情形外，不得修改服裝儀容委員會審議通過之

內容。且依第 2 點規定，學生代表應占全體委員總額 3 分之

1 以上。建議本案仍回歸各校討論，由教育局函文各校確實

依教育部訂定之服裝儀容規定之原則辦理，落實相關程序，

充分與學生討論及表達意見，由教育局每半年或 1 年調查各

校執行情形。 

四、列管案 7 本市公私立幼兒園有不當管教部分：社會局依兒少

法第 49 條進行調查，教育局則針對幼教園所人員進行調

查，建議兩局在召開相關會議或調查時需共同配合辧理，以

維護兒童權益。 

五、列管案 10 校園周邊人行環境檢核與改善部分：教育局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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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教案及教學推展內容，如係偏於文藝活動如作文比賽

等，對交通安全宣導的效益有限。110 年交通安全月邀請高

中校長拍攝短片，市長、局長等擔任交通安全大使加強宣導

之創新作法，請教育局說明後續宣導或相關措施。另請說明

為何改善高中學校通學環境，而非事故發生率高之國中、國

小；建議可使用道安平台之資訊，將發生交通事故的熱點學

校列為優先改善之對象為妥。戴帽率觀測、督學的輔導及幼

兒園辦理交通安全教育等建議可擴大辦理。 

六、列管案 11 提升各委員會委員性別平等觀念部分，學校在召

開性平會等調查會議，原本只是學生之間的嘻鬧，但因親師

之間溝通不良將問題擴大，而產生家長與老師之間的對立。

建議相關研習可邀請心理師等人加強親師之間溝通技巧之強

化。建議教育局針對案由回應，請針對性平委員教育訓練說

明辦理情形。 

七、列管案 12 案原鄉推動兒少福利政策訊息，原鄉有原住民族

家庭服務中心，請說明針對原住民家庭及兒童福利措施。市

府各局處推動兒少福利政策，原民會是否有參與規劃或瞭解

相關福利內容是否符合原鄉需求。針對原鄉因應產業變化國

中、高中與時俱進的知識，放入規劃中。另原鄉青少年常以

飲酒來維持社交關係，這關係可能從求學到就業，甚至到失

業都有，令人擔心，這部分也建議納入考量評估。 

兒少委員發言意見： 

一、列管案 3：高雄市各高中事、病假補考成績規定標準不一部

分，教育局已於教務主任會議宣達，惟各校修改規定需凝聚

共識，請教育局說明學校目前執行情形。 

二、列管案 4：不得以特定性別為區分學生服儀顏色，提案之原

意為打破制服以顏色區分生理性別，產生顏色與性別之刻板

化印象，為去除顏色之性別化，教育局辦理情形說明無法呈

現哪些學校是區分顏色的，本案仍回歸各校討論，本案之目

的係希望學校在服儀委員會討論制服顏色，且有學生代表與

會討論之過程，至於最後決定為何則尊重各校決定。 

三、列管案 5：輔導及檢核學校學生自治組織運作部分，據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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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學生會未收到教育局的意見調查表單，需請教育局確認

尚未回覆學校。建議可直接以電子郵件逕寄至各校學生會信

箱，由學生會直接填報資料。 

四、列管案 8：加強公車式小黃服務宣導並落實公車安全設施檢

查部分，未見提案內之公車超載及取締情形之說明，建議於

下次報告補充說明。另公車式小黃宣導部分，建議可在學校

或市府網站宣導，以貼近學生之需求。 

五、列管案 9：落實非學習節數相關規定部分，教育局有函文各

校利用相關資訊宣導校內相關生活常規，如校內作息，學校

知道為非學習節數嗎？另外申訴管道是否除了校內管道還有

其他管道，請教育局下次工作報告說明。 

六、列管案 10：改善校園周邊人行環境部分，會建議在高中先實

施，是因為高中有學生會，學校在改善通學步道時，除了邀

請相關單位外，建議也邀請學生代表共同參與，才能符合學

生使用需求。也附議林月琴委員建議，可從道安平台找出交

通事故熱點較高的學校，列優先順序，改善學校通學步道，

以維護兒少交通安全。另請將國立高中通學步道改善情形一

併納入下次會議報告中。 

教育局回應： 

一、有關兒童遊戲場，拆除固定式遊具部分，主要是在私立幼兒

園，經查更換成移動式遊具之內容多為腳踏車、大球等，可

讓幼童做大肢體運動之器材。 

二、高雄市各高中事、病假補考成績規定標準不一部分: 

(一)委員建議複本測驗事項將反應給學校。 

(二)各校規定事項，仍需透過各校校務會議討論，且校務會議

有學生代表可發言，透過正式程序提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告

實施。若下次報告需說明哪個學校需修正規定，將以摘錄

的方式提供。 

三、有關不得以特定性別為區分學生服儀顏色部分，在高中學校

服儀委員會，已規定需有 3 分之 1 的學生代表，國中、國小

需有 4 分之 1 的學生代表參與討論。本局在相關會議及宣導

上已請各校對制服的顏色均需提到服儀委員會討論，將再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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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代表進行確認。 

四、有關輔導及檢核學校學生自治組織運作部分，33 間學校有

21 間有回覆表單，未回覆的學校教育局已有掌握，部分學校

將在期末討論，再由學生共同發想，另會在會後再請學校確

認回覆教育局之時間，將在下次工作報告說明。將會收集各

校學生會信箱，未來意見調查表單將直接以電子郵件發送予

各校學生會。 

五、有關非學習節數部分，因教育部及本局均訂有在校作息規

定，學校均知道在校作息之定義。另下次工作報告一併提供

申訴管道之資料。 

六、有關校園周邊人行環境檢視部分，交通安全宣導內容，可參

閱教育局工作報告第 58-59 頁。另強調高中通學步道係為回

應少年代表提案內容，本局每年均有調查國小、國中、高中

職之通學步道之需求，向市府養工處及中央相關單位申請補

助。另委員提出戴帽率及幼兒園交通安全等推廣，教育局將

持續朝此方向努力。另有關國立高中因涉及國教署之權管及

經費，將再以適當之管道轉知本案建議內容。 

七、有關校園周邊人行環境檢核部分，委員提到交通事故熱點部

分，本局有調查學校針對校園周邊事故熱點及通學步道改善

需求，邀集相關局處會勘、提出相關補助等方式因應及改

善。 

工務局回應：本局每年編列 5 千萬元執行公園兒童遊戲設施修繕、

檢驗等事宜，公園所設之兒童遊戲設施比學校規模大，且經

費高，希望在 111 年全數完成備查。另會視修繕情況，報請

市府補助經費，俾利於 111 年完成備查。 

社會局回應:接獲幼兒園不當對待案件，依兒少法第 49 條進行調查

時，均與教育局一同進行調查。調查之結果，如需請行為人

陳述意見時，亦會邀請教育局一同與會，如經本局調查確認

違法，公文副知並電話告知教育局。 

交通局回應： 

一、公車超載列為經常性稽查的重點，另如有接獲民眾及學生反

應時，會改由大型車輛乘載，若乘載不下，則改為增加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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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處理。因此公車超載均有持續處理，本局以滾動式改

善，只要有民眾或學生有反應，本局均會持續處理。以目前

狀況尚可滿足學校及學生需求。 

二、目前可由線上公車司機及票證部分尖峰、滿載部分，再依實

際狀況做班次調配，以即時反應乘載情形。 

原民會回應：有關兒童福利部分，八八風災後部分原民遷入杉林

區，該區有課後輔導班，針對兒童提供母語教學及課後輔

導；未來文建站有規劃老幼共學的部分，因長者對原住民傳

統文化深厚的經驗，父母外出工作，兒童交給祖父母帶，老

人家也需要休閒活動，由長者教授母語，因此規劃老幼共

學。另有關兒少福利政策及措施，為本教育文化組職掌業

務，委員所提相關兒少福利、活動等將於下次工作報告呈

現。 

 

報告案二 

案由：衛生局召開「健康維護」小組會議，於本次會議進行「110-

111 年度幼兒專責醫師制度計畫」專案報告。 

兒少委員發言意見：有關合約醫院，各區分布不一，建議合約醫院

各區可平均分布。 

 

報告案三 

案由：市府相關局(處、會)110 年 1 月至 6 月推動兒童及少年福利

與權益工作報告。 

綜合委員發言意見： 

一、教育局工作報告： 

(一)會議手冊第 57 至 58 頁，因疫情關係查核的量不是很大，

但以稽查次數與稽查車輛的數據來看，稽查的效能較弱，

如補習班及課後照顧班；另從總家數及核備車輛數有減少

的趨勢，有沒有去瞭解原因，如幼兒園。另在第 58 頁研

訂兒少事故傷害因應策略及執行只特別談交通，5 大事故

傷害只談第 1 位交通事故，是否有什麼原因。第 59 頁未

成年無照駕駛，針對這 172 件未成年無照駕駛之輔導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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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請說明。另未來發展部分談到持續培力增強教師人

權教學效能，但前面工作報告未談到執行情形如何，卻在

未來方向提及，是否有什麼特殊原因。 

(二)第 57 頁列了很多兒少休閒文化項目，第 27 項資訊倫理與

素養推廣，內容為何，如屬安全議題，應列入兒少安全部

分；第 59 頁下年度工作重點很多在談人權，研習對象是

老師，如何去推行到學生身上。 

三、交通局工作報告：會議手冊第 105 頁提到因受疫情影響，運

量相較去年同期減少 11％，學生交通事故相較去年同期增加 

28%，想釐清是公車運量減少促使學生在道路上遭到交通事故

量成長，還是公車事故成長所致。另 106 頁校園週邊交通安

全設施設置-加強路口警示，若未配合執法部分，效果應該不

是很顯著；第 108 頁下一季工作重點，持續辦理國中小及高

中校園交通安全改善，改善內容為何。 

四、原民會的報告過於簡短，對於自己的文化及族語的學習，應

該做了很多，可納入工作報告中。 

五、會議手冊第 83 頁衛生局工作報告談到兒童少年心理衛生，

提到其中自殺高風險、物質(酒)濫 用、災難心理緊急服務及

精神疾病等兒童少年個案，較前年同期減少 20 人次；但在

聯合國針對兒少心理健康議題指出，兒少患憂鬱症的情況有

增加的趨勢，現在疫情仍持續，衛生局可否針對兒少心理健

康提供多元管道服務，如發展線上等方式，促使兒少能很快

的找到可使用之資源。 

六、在新聞局工作報告中，顯示今年 2 月份市長重視校園霸凌部

分，所以就看到教育局第 53 頁工作報告有提到異術共作室，

這個是個非常好的作法，但 2 次研習後如何讓老師提升教學

活動設計與活化教學策略，基本上一個霸凌事件影響的不只

是霸凌者及被霸凌者，還有在班級上實際行為者、唆使者、

附和者及旁觀者、正義者、權力者等人都會受到影響，如何

使老師將教學活動設計帶到班級中，可以請教育局針對這些

受過研習的老師貢獻教案，並推廣到校園中。 

七、在管制表第 6 案學生偏差行為輔導處遇，是否有配置對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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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的老師或輔導人員。 

八、工作手冊第 109 頁文化局工作報告，推動文化閱讀的部分，

是否也有針對多元族群的對象來推廣。說故事的部分，未見

家長親子共讀的部分，請文化局說明是否有辦理相關研習課

程，教會家長如何帶著孩子閱讀，再教導如何共讀。 

九、在管制表第 8 案原鄉學生交通問題，學生從原鄉到市區的交

通問題是否有被看見。 

兒少委員發言意見：建議交通局可比照臺北市，在學校周邊全面使

用行人專用時相(在交叉路口設置的行人穿越號誌系統，號

誌會使所有車輛暫停，行人能在這段時間以各種方向穿梭馬

路)。 

教育局回應： 

一、有關兒童交通載具稽查部分，確實受到疫情影響，今年 5 至

7 月處於停課的狀態，因此稽查次數為減少；另在稽查車輛

數部分，目前稽查點會設在校園周邊，並會同相關局處一同

攔查，每次攔查的車輛數會不一樣，會再檢討定點稽查、校

園周邊或至幼兒園稽查。 

二、事故傷害策略及執行，的確是以交通事故為主，因在檢視資

料時，交通事故的量明顯比其他事故大，因此以交通事故為

主要呈現方式。 

三、未成年無照駕駛部分，以目前 1 至 10 月份資料來看，下半

年約每月 7 件次，本局每月管制案件數消長情形，會針對案

件數較多的學校討論是否規劃較多的宣導等措施因應。 

四、下年度及未來工作方向提到人權教育，在工作報告未提人權

教育之執行現況，在下次工作報告會呈現。 

交通局回應： 

一、提到因疫情關係交通運量有減少，但學生交通事故有增加，

將比對相關資料後，在下次會議說明。 

二、有提到在學校周邊仿效臺北方式設置、使用行人專用時相，

這部分有持續在做，至於是否全面在校園周邊設置，將再研

議。 

三、偏鄉學生交通問題，本局也很重視，不論在公車及公車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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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都有著力，後續不足的部分，本局亦會持續努力。 

文化局回應：在多元族群閱讀推廣部分，本局均有辦理相關文化講

座、新書推廣、說故事活動。另推廣親子共讀部分，會再請

圖書館及說故事達人規劃相關活動時一併考量，讓閱讀更加

親子化。 

 

肆、討論提案 

提案一                 提案單位：高雄市少年代表暨青年代表 

案由：謹提「改善高雄市高中職及國中學校網站有關輔導室服務

資 訊，並公告『輔導教師可預約諮詢時段』」一案，提請

討論。 

兒少委員發言意見：昨天教育局與兒少代表討論時間較短，且未

討論出共識。 

教育局回應： 

一、有關輔導室網站未更新部分，本局會立即請學校重新檢視

輔導室網站內容並更新，並從資訊的傳導性、意圖性及便

利性來逐步改善。 

二、有關預約輔導教師進行諮詢部分，昨日已跟兒少代表說

明，係依循三級輔導機制去篩案，如學生有需要與輔導老

師諮詢，本局尊重各校行政流程不一，本局會請各校依流

程處理。 

三、據瞭解部分學校除了導師提出或接到通報案件是透過開會

處理並安排時間；如學生自行要找輔導老師諮詢，會由個

管人員進行瞭解及確認其需求，或是學生想要找自己的老

師，由我們協助學生填寫申請單。有些學校是要學生自己

填寫申請單，但申請單在輔導室。昨天與兒少代表討論

時，是在意隱私權的部分，有跟兒少代表解釋，輔導老師

有其專業倫理，不會洩露會談內容，而導師是基於保護立

場，因此需要知道學生在哪裡，不會探詢學生與輔導老師

談論的內容。 

 

提案二                               提案單位：李佳燕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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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謹提「轉介學生至醫療體系就診之流程」一案，提請討

論。 

綜合委員發言意見： 

一、醫療體系就診是指精神科、兒心科的部分，非一般醫療。 

二、本案的重點在於不要讓老師很輕率的叫家長帶小孩去看心

理醫生。有些小孩因坐不住、注意力不足，老師不知如何

處理，可能無接受相關知能訓練，就會請家長帶小孩就

醫。建議教育局不要只做宣導，應辦理相關研習改變老師

認知，才能改變老師行為。 

三、相關的流程在三級預防應該都有，但李委員提到的是三級

預防部分，在學校現場老師要做到三級預防流程很複雜煩

瑣，建議可減化申請表格、行為紀錄等，還是要由老師申

請輔導室，輔導室轉介到學諮中心，再由學諮中心評估轉

介到兒心科。 

四、另外李委員也提兒心醫師可能也需要第一級及二級的專業

人員可聯繫的方式，因兒心科醫生不可能長期觀察學生的

狀況，如果可以有具體的轉介表，附上老師可以聯絡的電

話及時間，可協助醫師聯繫並做判斷。 

教育局回應： 

一、學校輔導工作有三級預防，進行學生的評估與轉介，當學

校發現學生有狀況均邀集相關處室及輔導資源召開學生個

案會議，來統整學生輔導資源的協助，協助學生適應。 

二、學生的輔導鑑定為在學期間，有關委員提到的部分，會持

續與輔導老師及特教老師做宣導。將以三級預防為主，會

彙集相關的資源給學生，協助其適應。 

三、針對學生狀況，不管是學諮中心或特教中心均會媒合資源

協助學生適應。 

四、目前訂有校園適應欠佳學生服務計畫，訂有相關程序或召

開會議，如評估需要學諮或特教中心介入，會在相關會議

與學校加強說明。另學校老師若有需求，本局亦有相關輔

導團，可協助老師及學生適應。 

 



 15 

提案三                               提案單位：李佳燕委員 

案由：謹提「修正特殊教育鑑定安置申請之相關證明文件」一

案，提請討論。 

綜合委員發言意見：請教育局提供提醒的步驟及內容。 

教育局回應： 

一、關於鑑定安置相關規範已提供手冊予老師及家長參考，有

關申請鑑定安置之附件資料，如身心障礙證明、身心障礙

鑑定指定醫院之診斷證明等文件，並非必附的資料。將會

再向老師及家長說明、提醒相關之醫生診斷證明並非必附

的文件。 

二、另有關學校或學諮中心的長期輔導紀錄，辦理鑑定安置

時，均會請學校提供至少 3 個月以上的輔導資料，才能瞭

解學生在學校適應情形。 

 

伍、臨時動議 

提案一                                 提案單位：張萍委員 

案由：謹提「教師言語羞辱學生事舉辦公聽會或座談會」一案，

提請討論。 

綜合委員發言意見： 

一、希望由本會辦理公聽會或調查會。 

二、針對提案內容，各級學校均有類似的機制，如校園霸凌防

制準則、校園事件處理會議或性平法等。且受到不當對待

的學生或家長也不見得會來參加。不如加強相關宣導。 

三、教育局有定期辦理問卷調查，是很好的方式，但建議在題

目上可增加，「有聽聞」同學被霸凌或「正在遭受」體

罰……的題目。可利用 google 表單以不計名方式進行調

查。再把分析之資料，提供給需要的學校加強宣導補充相

關防制知能，並提供遭受不當對待之學生後續輔導機制。 

四、問卷不要由老師去發給學生填答，可由學校以外的單位發

放及收回較佳。另建議開公聽會不如加強提案二申訴管道

為妥。 

五、建議提案三的資料可統計申訴件數、裁處件數及後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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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併入工作報告中說明。 

兒少委員發言意見：這些事件在學校確實有發生，請教育局與提

案委員討論時，可一併納入兒少代表的意見。 

教育局回應：提案委員在臨時動議有 3 個提案，應該是關聯的，

目前定期做問卷調查，以瞭解各校學生是否遭受霸凌、體

罰的部分。若發現學生遭受不當對待，會再去瞭解學生情

況。 

 

提案四                                提案單位：呂美琴委員 

案由：謹提「偏遠部落兒童多元及友善遊戲休閒親子共學、共玩空

間規劃」一案，提請討論。 

社會局回應： 

一、於原民區設置育兒資源中心部分，社會局已於桃源區設

置，今年年底將再設置 1 處於那瑪夏區，茂林區仍在尋找

合適場地。 

二、經調查原鄉育兒需求，調查結果為有設置育兒資源中心需

求。 

原民會回應：經統計原鄉幼兒園共計 8 間，提供附近的幼兒使用；

圖書館有 3 間，有提供繪本及安排老師來說故事。育兒資

源車-青瘋俠提供玩具、繪本及圖書予偏鄉兒童婦女使

用。另有原家中心，可提供其他個案需求服務。 

 


